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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2784278427842784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

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

 

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—

—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3 号》）等规

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

者理解，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1.半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.29亿元，同比下

降 8.7%；存货期末余额为7.1亿元，同比增长 16.14%，占总资产的

比重达 39.52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分业务和产品类型披露存货

的期末余额、库龄分布、周转率以及同比变化情况；（2）结合营业

收入下降、存货增加的情况，说明公司的产品是否存在滞销的情况，

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。 

2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 2019 年上半年机械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.14

亿元，同比下降 18.43%；毛利率 17.89%，同比减少 2.47 个百分点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机械业务营业收入和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；

（2）机械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及其变动是否一致，

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机械业务营业收入及主要成本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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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说明收入和毛利率的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。 

3.2017 年 5 月 5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拟投资三元锂电池正极材

料项目，总投资 5 亿元，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 万吨三元锂电池正极

材料的产能。2017 年 12 月 11 日，金鹰瑞翔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一

期开始正式投入生产。2019 年上半年，金鹰瑞翔公司的营业收入和

净利润分别为 967 万元和-463 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截至目

前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实际已完成投资规模、实现的产能情况，后

续投入计划以及资金来源；（2）结合目前市场环境和行业变化，审

慎评估该项目的可行性、预计投资回收期以及盈利情况，并对项目

投资风险进行充分揭示。 

4.半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锰酸锂正极材料的生产和销

售，客户包括多氟多等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内锰酸锂业

务的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毛利率等信息；（2）报告期内锰酸锂业

务前五大客户名称、销售金额及占比等情况。 

5.半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-1.27

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7132万元。请公司结合公司业务经营情况，

具体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6.公司公告披露，2016年12月7日，公司公告称拟新建锂离子

电池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，总投资1.95亿元；该项目自2017年5

月 4日起投产。经查，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仅2041万元，

且自 2017年 5月投入生产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，属于重大变化，

公司未对上述事项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投产时实际投入与计划总投资相差较大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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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原因，以及后续的生产经营和资金投入安排；（2）项目投产即停

产的具体原因，前期该项目的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及依据；（3）

公司未就上述事项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和责任人，并自查

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

露的信息。 

7.公司公告披露，公司印章管理不规范，内部控制存在一定缺

陷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内部控制缺陷的具体内容、持续期

间及影响；（2）相关缺陷的整改计划及进展；（3）请董监高自查，

公司是否存在违规用印以及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相关责

任人就公司印章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是否已履行勤勉义务。 

8.根据公司公告，2018年8月28日公司签署投资协议，向瓦力

科技增资 2500 万元，取得其 55.56%股权。截至报告期末，瓦力科

技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2019 年 9月 18 日，公司公告称鉴于原

浙江瓦力存在一笔未披露的对外担保，各方对原投资方案进行调整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投资协议的主要条款，包括付款、过户等安

排；（2）截至目前公司对瓦力科技的实际出资额；（2）瓦力科技与

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和利益

安排，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和关联方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；

（3）浙江瓦力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

构成实质性障碍；（4）公司前期决策是否审慎，董事是否勤勉尽责。 

请你公司立即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前，就上

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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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


